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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为熟料烧成系统，主要包括预热器、分解炉、水泥窑等

!



二 排放源



排放源

只核算二氧化碳一种温室气体！

化石燃料（燃煤）在水泥窑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替代燃料燃烧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水泥窑点火柴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和

旁路放风粉尘对应的碳酸盐分解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包括生料中非燃料碳

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三 核算方法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核算要求【采用“进厂量+期初库存-期末库存-外销量”核算】：

Ø 进厂量和外销量应采用进出厂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等计量数据；

Ø 期初库存和期末库存至少每月实际盘存，做好盘存记录备查；

Ø 多条生产线共用煤粉仓或原煤堆场时，各生产线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生产线的熟料产量分摊计算。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计量要求：

Ø 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等计量器具；

Ø 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GB/T 35461等标准的要求；

Ø 企业确保计量器具的检定符合JJG 444、JJG 1118等规程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方式一：采用每批次贸易结算凭证及对应抽样检测报告中的数据值

Ø 检测报告中应明示采样、制样和检测依据、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及所代表的化石燃料重量、批次或其他可追

溯性标识，并应由通过CMA认定或CNAS认可、具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检测能力的检测机构/实验室出具，

且检测报告应盖有CMA资质认定标志或CNAS认可标识章。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方式一的检测要求：

Ø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的检测应符合GB/T 213的要求；

Ø 收到基低位发热量抽样采样应与对应化石燃料消耗量状态一致，均为进厂煤；

Ø 化石燃料月度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由每批次化石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权重是每

批次进厂煤量；

Ø 年度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由月度平均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其权重是月度消耗量。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可追溯性标识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方式二：采用附录给出的对应化石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缺省值。如企业无法区分煤种的以及附录

中未列出的煤种，采用附录中烟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缺省值。

重点关注：每个品种化石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取值方式确定后不应更改（一个核算周期内）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应提供报告周期内化石燃料采购合同、结算凭证、盘库记录/报告、进出厂记录和进厂检测报告等支撑材料来证实符

合GB/T 5751要求的化石燃料种类：

Ø 烟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大于10%小于等于37%，或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大于37%但透光率大于50%；

Ø 无烟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小于等于10%；

Ø 褐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大于37%且透光率小于等于50%，恒湿无灰基高位发热量小于等于24 MJ/kg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核算来源【《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Ø 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中对应品种的缺省值。如企业无法区分煤种的以及附录中未列出的煤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附录中褐煤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缺省值；

Ø 碳氧化率：采用附录中对应燃烧设备的缺省值，水泥窑取99%。

=∑(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数据来源：

Ø 《2005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Ø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Ø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2589-2020 ）；

Ø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2》；

Ø 《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及2019

年修订版

注1：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

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

注2：兰炭作为燃料时，缺省值可参考焦炭。



2 过程排放

核算方式一：对于熟料产量在入库前直接计量的，采用直接计量数据

核算方式二：对于熟料产量在入库前未安装计量器具的，采用“熟料消耗量+外销量+期末库存

-期初库存-购进量”核算

Ø 熟料消耗量采用连续计量皮带秤等计量数据，连续计量皮带秤须每月校验；

Ø 熟料外销量和购进量采用电子汽车衡等贸易结算计量数据；

Ø 熟料期初库存和期末库存量至少每月实际盘存，并做好盘存记录备查；

Ø 多条生产线共用熟料库时，各生产线的熟料产量根据生产线的入窑生料消耗量分摊计算，入窑生料

消耗量采用生产系统记录的生料秤计量数据，生料秤应至少每月校准。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2 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计量要求：

Ø 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等计量器具；

Ø 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GB/T 35461、GB/T 7721等标准的要求；

Ø 企业确保计量器具的检定符合JJG 195、JJG 1118等规程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



2 过程排放

人工盘库：
① 以所测实际空深作为计算依据，根据各库有效堆料高度扣除平均空深为物料实际平均高度，乘以所测单

库横截面积和物料容重得出该库盘点时刻库存数，调整实测时段物料进出库数量，最后计算出统一截止
时间的实际库存。

② 以所测实际空深作为计算依据，参考储库的体积、库存对照表，直接计算盘点时刻库存数据（跟踪进出

库情况，测算并验证每米物料吨位）。
③ 事先已用石块或其他材料进行库底垫底的熟料大库在盘点核定库存时应扣除填方部分的熟料量。
④ 库存盘点不考虑挂壁量影响，以实测空深为计算依据，测算出盘点时刻库存数。

智能盘库：
̶ 智能盘库系统通过三维成像雷达等电子设备配合算法对熟料库内料面进行三维建模成像，实时对物料体

积进行分区盘点，并根据物料容重对质量进行计算，实时掌握熟料库的库存情况；
̶ 智能盘库系统能实时显示测量体积、测量高度、最大高度、最小高度、测量质量、堆料类型、测量时间

等信息，实现对熟料库实时同步、远距离、高精度监控的智能化盘库管理。
熟料容重的确定：

熟料容重按各企业规定的物料容重监测方法执行，如用标准体积桶称重计算，应确保熟料取样具有代表性，
并保留容重测试确定的相关记录。



2 过程排放

守护信任  服务发展
Development of Guardian Trust Services

n 熟料盘库表：

企业可自行设计熟料盘库表，

信息项至少包括附表B.1内

容



2 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熟料类别根据企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详细附表）及生产、检验、销售和出厂记录等来判定。



2 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熟料类别根据企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详细附表）及生产、检验、销售和出厂记录等来判定。



2 过程排放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

Ø 根据报告周期内采购合同、结算凭证、支付记录、生料配料及消耗量记录等支撑材料来证实具体非

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Ø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按照附录给出的八大类30种进行分类，未列入种类不纳入核算。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在熟料生产中使用可较为显著减少过程排放的替代天然碳酸盐矿石原料的非碳酸盐原料，主要为工业废渣、

经过高温煅烧的废渣或明确不含碳酸钙或碳酸镁的原料。包括脱硫粉剂（氢氧化钙）、熟石灰、电石渣、镁

渣、造纸白泥、氟化钙污泥、磷渣、钒钛渣、氮渣、飞灰、铁合金炉渣、脱硫石膏、磷石膏、钛石膏、氟石

膏、硼石膏、模型石膏、柠檬酸渣、钢渣、镍渣、锰渣、锌渣、锡渣、市政污泥、铝渣、硫酸渣、铜渣、铅

锌渣、粉煤灰、赤泥（8类30种）。



2 过程排放

废渣主要为采矿选矿废渣、冶炼废渣、化工废渣和其他废渣。

Ø 采矿选矿废渣（不包括石灰石废渣），是指在矿产资源开采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煤矸石、粉末、粉尘和污泥；

Ø 冶炼废渣，是指转炉渣、电炉渣、铁合金炉渣、氧化铝赤泥、电解金属锰浸出渣和有色金属灰渣，但不包

括高炉水渣；

Ø 化工废渣，是指硫铁矿渣、硫铁矿煅烧渣、硫酸渣、硫石膏、磷石膏、磷矿煅烧渣、含氰废渣、电石渣、

磷肥渣、硫磺渣、碱渣、含钡废渣、铬渣、盐泥、总溶剂渣、黄磷渣、柠檬酸渣、脱硫石膏、氟石膏、钛

石膏和废石膏模、锰渣；

Ø 其他废渣，是指粉煤灰、燃煤炉渣、江河（湖、海、渠）道淤泥、淤沙、建筑垃圾、废玻璃、污水处理厂

处理污水产生的污泥。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2022 年版）》：鼓励水泥企业消纳废渣，其中水泥熟

料的原料40%以上为废渣，可退税70%。



2 过程排放

核算要求：

Ø 每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应采用入生料磨或入窑的皮带秤计量数据。

Ø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与其他原料混合入生料磨或入窑且无法单独计量时，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计为0。

计量要求：
Ø 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等计量器具；

Ø 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GB/T 35461、GB/T 7721等标准的要求；

Ø 企业确保计量器具的检定符合JJG 195、JJG 1118等规程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2 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系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核算要求：

Ø 扣减系数采用附录中对应种类的缺

省值；

Ø 多类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无法

单独计量时，扣减系数取各类非碳

酸盐替代原料中的最小值。



3 关键参数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化石燃料消耗量×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44/12)

缺省值 缺省值关键参数 关键参数/缺省值

过程排放= 熟料产量×过程排放因子 —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扣减因子 )

关键参数 缺省值关键参数 缺省值



4 排放总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各熟料生产线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

碳市场降碳路径：

Ø 使用替代燃料；

Ø 降煤耗；

Ø 使用高热值的燃煤；

Ø 使用替代原料并实现分类计量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mail:	lijm@gj-c.cn	


